
 

一、项目基本概况： 

1、项目名称：2019-2020学年度校方责任险项目 

2、项目编号：HNYH2019-16-0711                                              

3、采购预算：¥51.849万元（大写金额：伍拾壹万捌仟肆佰玖拾元整） 

4、服务期限：保险期限一年。 

5、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6、付款方式：根据采购双方商定的结算方式付款。 

二、项目背景： 

为保障屯昌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和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教

体艺[2008]2 号）、《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 2002 年 12号令）、《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 23 号令）、以及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财

政厅、中国保监会海南监管局《关于调整完善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通知》（琼教

[2014]77 号），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财政厅、中国保监会海南监管局《关于

进一步调整完善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通知》（琼教勤助[2018]5 号）等有关文件

和法律法规要求，屯昌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

校开展校方责任保险工作,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组织本次

校方责任保险承保公司招标工作，保费标准按 10 元/人/年，不得高于或低于此

价格。 

三、采购品目清单：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预算单价 数量 单位 

1 校方责任保险 
10元/人/年 51849 人 

2 附加校方无过失责任保险 

合计 51849 人 

注: 如实际被保险人数超过采购文件显示人数, 采购人仍按成交总金额支付乙方保费；如

实际被保险人数少于采购文件显示人数, 则采购人按实际人数乘以上单价所得金额支付

保费。 



四、赔偿限额和保险费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3]20 号),结合全国校方责任保险实施情况及海南省实际,本次招标确

定赔偿限额和保险费标准如下： 

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及职业学校为被保险人，每

人每年人民币 10 元； 

序号 名称 校方责任保险投保人数（人） 

1 幼儿园 10703 

2 学前班 1050 

3 小学 25370 

4 初中 10720 

5 高中 3831 

6 职校 175 

合计 51849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参考规格和配置技术参数 

1 校方责任保险 

每生每年人身伤害赔偿限额人民币 40万元,每生每年财产损失

赔偿限额人民币 2200 元,每生每年财产损失赔偿免额人民币

300元,每所学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500万元。 

2 
附加校方无过失

责任保险 

每生每年人身伤害赔偿限额人民币 12万元,每所学校每次事故

赔偿限额人民币 150 万元,每所学校每年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300万元。交通、溺水意外身故每生约定给付金人民币 3万元。 

保险期限： 2019-2020 学年度。目前，在校学生人数：51849 人。（实际人

数以最终投保人数为准） 

不能满足上述赔偿限额和保险费的，包括另行对上述赔偿限额和保险费方案进

行限制的，视为没有对招标文件进行实质性响应。 

五、保险服务内容 



（一）保险方案要求 

1、保险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 号)、教育部《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 2002 年 12 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对 因校方责任导致学生的人身伤害,依法应由校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确

定保险方案,包括保险责任、除外责任、赔偿隈额、免赔颚及赔偿计算比例、

赔偿范围赔偿计算依据、赔偿标准等。 

2、该方案必须能够满足海南省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校方责任风险保障需

求,并参照海南省统计数据及全国校方责任保险实施情况。 

3、该方案须应标保险公司在保险监管部门备案。 

（二）基础保险责任要求 

1、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

求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2、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

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3、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

求的； 

4、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

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5、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

采取必要措施的； 

6、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的劳动

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 

7、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注意的； 

8、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9、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10、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

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 

11、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

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

护而发生伤害的； 

12、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三）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人须保证投保期内无偿提供相关的保险条款及理赔要求等咨询及跟踪服

务。 

2、为确保出险理赔等服务的有效便捷, 如成交人在采购人所在地没有分支机

构者, 须在签署保险合同前在采购人所在行政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 否则

采购人有权拒签合同。 

3、成交人应提供索赔简易操作手册，发放给每名被保险人，方便被保险人根据

手册指引尽快办理手续、获得赔付。 

4、成交人设立保险索赔服务专线电话，随时接受被保险人的出险报案及咨询。

保险服务期间，成交人应指派业务精干的服务人员主动上门提供优质服务，

并保证 24小时通讯畅通，随时接受被保险人的出险报案及咨询。 

5、成交人的服务人员在接到客户报案后应立即主动与报案人电话联系，视具体

情况确定是否赶赴事故现场，对需赶赴现场的，服务人员应在城区 15分钟、

城郊 30分钟内到场，对需赶赴现场的，服务人员应在电话中协助被保险人

处理相关问题，并指导其完成有关索赔事宜。 

6、成交人应实行理赔服务专人专责制，指派专职理赔人员负责日常服务工作，

对被保险人进行理赔服务指导，使被保险人能按成交人要求做好理赔资料申

报，确保在理赔资料齐备的情况下，若被保险人未按时得到赔付，将追究保

险成交人责任。 

7、保险服务期间，成交人指派的专职理赔人员应向被保险人提供索赔手续办理

咨询与帮助，及时向被保险人通报赔案处理进展情况，协调安排日常及非常



时期的风险管理与防灾防损服务事宜等。 

8、成交人应向被保险人提供如何报案、就诊注意事项以及保险金申请应备材料

等理赔服务指引，使被保险人享受更便捷的理赔服务。 

9、成交人应尽可能简化理赔申报程序，缩短理赔结案时间，理赔手续由被保险

人在专职理赔人员的指引下直接向保险成交人申报办理，投保方需出具相关

事故证明。 

六、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以供应商报所有单价为准。即各供应商对本项目的磋商报价,只需

报出每个被保险人的保费单价即可。另根据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财政厅、

中国保监会海南监管局《关于调整完善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通知》(琼教

[2014]77 号),以及《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通知》(琼教

勤助[2018]5 号)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所述校方责任保险及附加校方无过失

责任保险的保费合计为 10 元/人/年, 任何超出或低于该标准的报价均视为

无效报价。 

2、采购双方最终结算总价将以采购人所报的实际被保险人总数量与成交人所报

保费单价的计算结果为准。计算公式如示：最终结算总价 = 实际被保险人总

数量*保费单价 

七、其他要求 

1、如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成交人不按响应文件或合同内容要求执行，无法满足

于项目实施标准要求、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标准、超过工期等行为，采购人

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报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严肃处理。 

2、供应商必须根据所投服务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投货物或服务的技术指标、资质

证书资料等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查，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或所提

供的材料为虚假材料，采购人有权拒签合同，没收其磋商保证金，并报政府

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